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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图设计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浙江省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关于《高速公路收费站拥堵智能监测系统建设方案》的

要求，加强高速公路收费站拥堵监测及推动拥堵治理工作，提升交通服务水平，本项目对甬

台温高速台州段临海南和温岭西收费站增设拥堵智能监测系统，通过视频智能分析手段监测

收费站出入口车道开放水平、车辆通行速度、车辆排队长度等拥堵要素，参照高速公路通用

拥堵标准进行拥堵等级判定（畅通、轻微拥堵、一般拥堵、严重拥堵），并采取应对措施。

二、设计依据

 《关于征求高速公路收费站拥堵智能监测系统建设方案及清单意见的通知》

 《高速公路收费站拥堵智能监测系统建设方案》

 交通部颁发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B01-2014；

 《高速公路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通用规范》 JTG D80-2006；

 《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设计文件编制办法》交公路发【2007】358号；

 《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0198-2011；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174-2017)；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4-2011；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1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9-2016;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GB50217-2018）；

 现场调查资料。

三、系统构成及功能

3.1 系统构成

收费站拥堵监测系统包括省级管理系统、收费站管理系统（分中心管理系统）；

收费站管理系统：通过后台识别系统对安装在各收费广场、进出口匝道的监控视频，进

行结构化分析，实现收费站管理问题的主动发现、快速判断和精准定位。监测系统支持多种

协议的网络摄像机视频流检测，可同时处理多路 1080P 及以上高清视频实时图像。实时监测

收费站内外广场、进出口匝道拥堵排队情况，根据排队长度、匝道特征、影响范围划定各收

费站拥堵等级；自动识别收费车道的开关状态，甄别收费车道人为关闭事件；监测车道级车

辆平均车速，利用现有收费站流量数据，评估收费站通行能力，记录拥堵变化的阶段和过程

信息（如：拥堵次数，拥堵时长，车道关闭时长和次数等），实现业务数字化管理。

收费站拥堵智能监测系统层级架构由下至上采用收费站端基础业务信息采集系统、路段

分中心管理系统和省级管理系统三级。

图 1 拥堵治理系统总体架构图

3.2 系统功能

（1）拥堵监测：实时监测收费站内外广场、进出口匝道拥堵排队情况，根据排队长度、

匝道特征、影响范围划定各收费站拥堵等级，并记录拥堵变化的阶段和过程信息。

（2）车道关闭监测：实时监测收费车道通行情况，自动识别收费车道的开关状态，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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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车道人为关闭事件。

（3） 车流量监测：监测车道级车辆平均车速，利用现有收费站流量数据，评估收费站

通行能力。

（4）人工上报：遇到特勤、车道维护、特殊天气、交通事故等事件需要关闭车道、收费

站时，可通过人工上报通道报省中心，此类事件可不计入收费站考核。

收费站采集数据：收费站各车道的名称和开关状态，摄像机点位信息，各摄像机监测匝

道的名称、平均车速、车辆排队长度，拥堵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拥堵等级等。上传省中心

数据：除收费站采集数据外，还需要上传收费站基本信息和人工上报数据。

3.3 拥堵评判标准

根据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拥堵评判方法，结合我省试点收费站的实际运行情况，拥堵评

判标准总体规定如下：

轻微拥堵（30%*CL≤排队长度<50%*CL）；

一般拥堵（50%*CL≤排队长度<100%*CL）；

严重拥堵（排队长度≥100%*CL）。

其中“CL”为拥堵监测摄像机对应匝道总监测长度。

（一）匝道长度大于等于 500 米时

1. 匝道车辆排队长度在 150 米—250 米之间（不含 250 米），持续时间大于 5 分钟，

且事件还在持续发展中，系统判断为轻微拥堵模式；

2. 匝道车辆排队长度在 250 米—500 米之间（不含 500 米），持续时间大于 5 分钟，

且事件还在持续发展中，系统判断为一般拥堵模式；

3. 匝道排队长度大于等于 500 米，持续时间大于 5 分钟，且事件还在持续发展中，系

统判断为严重拥堵模式。

（二）匝道长度（设定为 CL）小于 500 米时

1. 匝道车辆排队长度在 30%*CL 米—50%*CL 米之间（不含 50%*CL 米），持续时间大于

5 分钟，且事件还在持续发展中，系统判断为轻微拥堵模式；

2. 匝道车辆排队长度在 50%*CL 米—100%*CL 米之间（不含 CL 米），持续时间大于 5 分

钟，且事件还在持续发展中，系统判断为一般拥堵模式；

3. 匝道排队长度大于等于 CL 米，持续时间大于 5 分钟，且事件还在持续发展中，系统

判断为严重拥堵模式。

只要收费站出入口有一个匝道排队长度达到拥堵标准的，则判定该收费站出口或入口为

拥堵收费站，实时监测并记录收费站拥堵事件的拥堵等级变化过程。

四、实施方案

4.1 监测摄像机布设

4.1.1 临海南收费站

临海南收费站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交通流量和拥堵问题，对现有设备进行了拥堵监测的

更新升级。此次升级中，新增了一处摄像机点位，确保收费站各关键区域的交通状况得到实

时监控。除了新增摄像机点位外，本次改造还对原有监控点位的安装位置和摄像机数量进行

了精心调整。经过对现有交通流量的深入分析和研究，确定了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并据此

对监控点位和监控数量进行了优化，确保了对关键区域的全面覆盖，同时减少了冗余和盲区。

4.1.2 温岭西收费站

温岭西收费站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交通流量和拥堵问题，本次改造新增了收费站拥堵智

能监测系统。此次升级中，在收费站内外广场摄像机杆件上新增了 2台固定摄像机，用于监

测收费站 150 米范围内拥堵状况，并实时显示所有收费车道的通行/关闭状态；距离收费岛

250 米处分别新增 1 台高清枪机，用于监测 250 米范围内匝道通行状态；距离收费岛 500 米

处新增 2台高清枪机，用于监测匝道 500 米处前后通行状态。本次改造还对经过对现有交通

流量的深入分析和研究，确定了需要重点关注的区域，并据此对监控点位和监控数量进行了

布置，确保了对关键区域的全面覆盖，同时减少了冗余和盲区。

4.2 视频监控与收费站拥堵智能监测系统

视频监控与收费站拥堵智能监测系统由监控摄像机、硬盘录像机和收费站拥堵智能监测

处理器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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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控应实现监测区域全覆盖，实时视频联网，监测收费站运行状况，及时发现拥堵

告警事件，告警信息（图片+视频）存储时间不少于 60 天，并能满足省级平台的远程调用。

在温岭西收费站机房新增 1套收费站拥堵智能监测服务器，用于对外场采集的视频图像

4.3 传输和供电方

进行实时分析；新增 1套 32 路网络硬盘录像机，用于外场视频图像存储。

式

省级管理系统、路段分中心、各收费站系统统一布设在省高速公路联网运行系统专网内；

所有网络设备布设在监控网段，优先考虑选用 33.6x、10.133、10.33 网段预留地址，同时打

通与省中心的网络路由。

供电方式：本次利用原有摄像机杆件新增的摄像机从原机电设备机箱内取电，利用原有

门架或新增杆件增加的摄像机从附近的原机电设备机箱内取电。供电电缆采用 YJV22 型电缆，

路基段采用直埋敷设，过桥采用穿 DN50 镀锌钢管敷设。

通信方式：新增摄像机通过交换机接入原有摄像机通信系统，将视频图像传输至收费站

机房，然后通过收费站通信系统传输至监控分中心。监控分中心与省公路运输管理中心建立

传输通道，监控分中心平台软件预留与省中心平台的接口。路基段光缆采用直埋敷设，桥头

横穿采用穿 DN50 金属软管敷设。

4.4 系统性能要求

 视频监测范围：收费车道、收费广场、匝道全覆盖

 高清枪机：不少于 400 万像素，变焦范围 7mm～35mm

 匝道监测长度：0--500m

 车速监测：0~40km/h

 识别准确率≥95%

 数据和图片保存≥6个月

 MTBF≥365 天

五、主要设备技术指标

5.1 收费站拥堵智能监测服务器

 拥堵智能监测处理器由 CPU、GPU、主板和存储单元等构成。

 CPU 不少于 4核 8线程，GPU 不低于 Nvida RTX 30 系列，性能以满足一个收费站拥堵

智能检测应用需求为准，具体配置由厂商根据各自算法算力需求自行适配。

 处理器采用工业级配置或服务器级配置，确保 7x24 小时不间断可靠运行，采用 2U 19”

机架式安装。

 内存：不小于 32G。

 硬盘：不小于 8T 机械硬盘。

 网络接口：至少 2个千兆电口。

 拥堵智能检测软件支持多种协议的网络摄像机视频流检测，可同时处理多路 1080P

及以上高清视频实时图像，独立完成收费车道开闭、拥堵状态、违规事件、视频结

构化数据存储及上传报警信息等功能。

 拥堵智能检测软件基本功能：

 拥堵监测：实时监测收费站内外广场、进出口匝道拥堵排队情况，根据排队长度、匝

道特征、影响范围划定各收费站拥堵等级，并记录拥堵变化的阶段和过程信息。

 车道关闭监测：实时监测收费车道通行情况，自动识别收费车道的开关状态，甄别收

费车道人为关闭事件。

 车流量监测：监测车道级车辆平均车速，利用现有收费站流量数据，评估收费站通行

能力。

 人工上报：遇到特勤、车道维护、特殊天气、交通事故等事件需要关闭车道、收费站

时，可通过人工上报通道报省中心，此类事件可不计入收费站考核。

 拥堵智能检测软件应按全省统一的 API 接口协议要求，与省级管理平台对接，上传收

费站数据包括车流量数据、匝道拥堵数据、车道关闭数据、收费站关闭数据、收费

站基础信息、行业监管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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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高清枪机

 传感器类型：不小于 1/3 英寸 CMOS；

 像素：不小于 400 万像素；

 最低照度：最低照度：0.01lux（彩色模式）；0.001lux（黑白模式）

 镜头焦距：7-35mm。

 压缩标准：H.264，H.265

 接入标准：ONVIF，GB/T28181，SDK

 网络接口：1个 10/100M 以太网口

5.3 网络硬盘录像机

 单台支持 32 路高清视频接入

 支持 H.264，H.265 编码格式

 每路视频存储时长大于 60 天。

 以太网接口：2个 1000Mbps 以太网接口。

 不少于 8盘位，内置 7块 8T 盘

 2 个千兆网口

 2 个 USB2.0 接口、1个 USB3.0 接口

 1 个 eSATA 接口

 支持 RAID0、1、5、10，支持全局热备盘

5.4 接入交换机

 工业级以太网交换机

 标准协议：IEEE802.3(以太网)、IEEE802.3u (100Base-TX 和 100Base-FX)；

 提供至少 2个千兆光口，6个千兆网口；

 支持 100/1000M 自适应、全/半双工方式、MDI/MDI-X 自动侦测；

5.5 光纤收发器

 单模双纤双向，波长 1310nm

 传输距离：不小于 20km

 端口：4个百兆自适应电口，1个千兆光口，支持端口隔离，全双工流量控制

 背板带宽不小于 1Gbps

 工作温度：-40℃～70℃

六、防雷及接地设施

6.1 概述

考虑到浙江为多雷省份，本项目需充分考虑外场设备防雷接地保护，系统分为直击雷防护、

感应雷防护、系统接地、电源防雷、信号防雷等部分。

6.2 系统构成

6.2.1 直击雷防护

外场设备需设置避雷针，摄像机设置针式避雷针。避雷针的防雷接地和设备的保护接地

需分开设置，其间距宜大于 5米。

6.2.2 感应雷防护

所有进入外场电气设备的电力电缆及通信电缆在设备处应采取防雷电、过电压的措施，在

进入外场设备电源处和外场配电箱内设置避雷器，其避雷装置、过电压吸收装置等都应可靠接

地。

根据《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2010）4.3.1 条规定高速公路监控

和收费系统的雷电防护等级应为 B级。对于监控系统而言，要发挥有效的完整的避雷功能，使

电子设备免受雷击的损坏，除要求有一个良好的接地系统外，还必须在各类传输线上，包括电

源的进出线，数据和信号线上安装适当的浪涌保护器。

浪涌保护器根据实际需要不同，应用不同型号的三相或单相第一级电源浪涌保护器、第二

级电源浪涌保护器、第一、二级电源复合浪涌保护器、视频信号浪涌保护器、音频浪涌保护器

和其它信号浪涌保护器如串行口浪涌保护器等，应在信号传输线的两端安装同样的信号浪涌保

护器。

浪涌保护器连接导线应平直，其长度不宜大于 0.5m。当电压型浪涌保护器至压型浪涌保

护器之间的线路长度小于 10m，限压型浪涌保护器之间的线路小于 5m 时，在两级浪涌保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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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应加装退耦装置。当浪涌保护器具有能量自动配合功能时，浪涌保护器之间的线路长度不

受限制。浪涌保护器应有过电流保护装置，并宜有劣化显示功能。

6.2.3 接地设施

(1) 监控中心强弱电系统宜分别独立接地；如因条件限制，强弱电分别接地有困难，则应

采取联合接地，联合接地系统的接地电阻应小于 1Ω。交通控制诱导系统、中控室设施、视频

监控监视设施在中控室的设备应接入监控设施公共接地网。

(2) 外场远端的监控设施如果距中控室较远，采用就地联合接地。联合接地电阻小于 1Ω。

外场单独的防雷系统接地电阻应小于 10Ω。

(3) 接地网线采用 50×5 扁钢。接地网线间续接、与接地体的连接均采用满焊焊接。

6.3 主要设备技术指标

6.3.1 电源防雷设施

1）单相电源 SPD2 电源浪涌保护器

 SPD2 为第一级开关型与第二级限压型复合式浪涌保护器，由 2只具有能量配合功能的

开关型和2只限压型防雷器件组成，每一只开关型可以抵御和吸收10/35μs的直击雷电流35kA，

每一只限压型可以抵御和吸收 8/20μs 的感应雷电流 40kA，保护电平 Up≤0.9kV。

 SPD2 防雷器件组可以抵御相线及中性线对地线排 70千安培的直击雷电流（L-PE/35kA；

N-PE/35kA），在输入端地线上安装无源雷击计数器，具备故障指示及远程遥信功能。

6.3.2 信号防雷

1）以太网信号浪涌保护器

 视频浪涌设定电压 Uc：（DC/AC）≤180V/130V

 标称电流 IN： 3.5A

 额定放电电流 In（8/20）us：芯-屏蔽线/芯-地：5 kA/5 kA

 残余浪涌电流（8/20）us：芯-地：10 kA

 响应时间 ta：芯-屏蔽线/芯-地 ≤100 ns /≤100 ns

 温度范围在-40℃至+80℃

 保护等级为 IP20

2）数据信号浪涌保护器

 数据信号浪涌保护器设定电压 Uc： 14V DC

 标称电流 IN： 450mA

 额定放电电流 In（8/20）us： 10 kA

 残余浪涌电流（8/20）us：芯-地：20 kA

 响应时间 ta 芯-芯/芯-地 ≤500 ns /≤500 ns

 温度范围在-40℃至+85℃

 保护等级为 IP20

6.4 安装

 设备接线根据具体条件尽量采用凯文接线方式。

 接地体接地点的选择要避开门、通道、地面上有人活动的地方。

 整个接地网外露部分的连接可靠，接地线规格正确，防腐层完好。

 避雷针(带)的安装位置及高度符合设计要求。

 供连接临时接地线用的连接板的数量和位置符合要求。

 工频接地电阻值及设计要求的其它测试参数符合设计规定，雨后不应立即测量接地电

阻。

七、外场设备防腐

根据类似工程的使用经验，为了对外场设备底座的螺栓、螺母、垫圈进行有效的防护，

防止其腐蚀破坏，对外场设备底座补充设置防水系统。具体方案如下：

1) 在外场设备底座底板螺栓孔与螺栓、螺帽、垫圈空隙处注射填充密封胶，应密实无空

隙。

2) 对裸露的外场设备座预埋螺柱部分涂抹不干性油脂，加盖内螺纹塑料防护罩进行保护。

为确保螺栓防护罩的顺利安装，将底座的螺栓防护罩高度进行调整，同时外场设备

立柱螺柱预埋时，其突出预埋板表面的外露螺柱长度应控制在 95~100mm 范围。

3) 主桥外场设备底座固定的螺钉和垫圈调整为采用性能等级为 A4-70 和 A4 的不锈钢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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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93 号《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

设计文件中选用的材料、构配件、设备，应当注明其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指标。所以，

图纸设计时必须按某一产品来选择。但并不表示其为指定产品，建设方可以选用其它公司

的同类产品，但必须满足设计的技术和参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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